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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者保证与同意书 

本参赛团队所有成员                                              等人，参加
『2014 海峡两岸草根创意微电影金善奖』创作交流活动之报名参赛影像作品： 

                                    （作品名称），并全数同意以下规范事项： 

壹、著作财产权让与同意 

一、同意无偿提供于甲方相关活动中（包括但不限于宣传及影展活动）于全球、永
久、不限媒体、不限次数为公开播映、公开演出、公开口述、公开展示；并同意
甲方得将参赛之参赛作品重制、改作（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片型式、改作各种语
版）或部分剪辑，于甲方相关活动中（包括但不限于宣传及影展活动）作以下运
用： 

（一）于活动中公开发表、公开展示、公开播送、公开口述、公开上映、公开传
输、公开演出； 

（二）于活动现场录音、录像，将本着作转为视听著作与录音著作，作为赠品或
出版发行，且可使用于广宣素材(例如广告、海报、传单、网络电子报、
会员书讯刊物、电子杂志等)； 

（三）于甲方所属之网站公开发表、公开展示、公开播送、公开口述、公开上
映、公开传输、公开演出。 

二、甲方使用本参赛影像作品时，应声明本人为著作人。 

三、第一项参赛影像作品如未获奖，本人得将影像作品重制、改作（包括但不限于光
盘片型式、改作各种语版）或部分剪辑后，参加其他国内、国外活动。 

四、第一项参赛影像作品如有获奖，本人同意将该著作财产权让与甲方，其包括但不
限于公开发表、公开展示、公开播送、公开口述、公开上映、公开传输、公开演
出、重制、编辑、改作、出租、散布、发行等权利，并承诺不对甲方行使著作人
格权，且不得将本获奖影像作品重制、改作（包括但不限于光盘片型式、改作各
种语版）或部分剪辑后，参加其他国内、国外活动。 

五、第一项参赛影像作品如有获奖，本人除同意将上开著作财产权让与甲方外，并同
意授权甲方提供予乙方及他方于全球、永久、不限媒体、不限次数为公开发表、
公开展示、公开播送、公开口述、公开上映、公开传输、公开演出等权利，并承
诺不对乙方及他方行使著作人格权，且同意除奖项之奖座及奖金外，甲方、乙方
及他方得不另给予任何费用或报酬，本人绝无异议。 

贰、参赛作品版权所属本参赛团队 

一、兹保证本报名参赛作品，确实属本人作品。本人拥有版权，无侵害他人著作权或
其他权利之情事，有使用他人作品或数据之部份已取得版权所有者之授权，绝无
抄袭、剽窃、隐瞒之情事。如有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或有任何其他违
法情事因此而引发之纠纷、诉讼，愿自负法律责任，若因而致无法于本活动中使
用、放映，本人愿负相关法律之责任，并退回奖项之奖座及奖金等。 

二、本人参加『2014 海峡两岸草根创意微电影金善奖』创作交流活动，参赛作品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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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单位公告获奖后，绝无将本作品参与其他竞赛，违反者，本人愿负相关责任，
并退回奖项之奖座、奖金及得奖证书等。 

三、本人参加『2014 海峡两岸草根创意微电影金善奖』创作交流活动，已详细阅览并
同意遵守主办单位所规定之各项注意事项。 

 

此致    甲方 主办单位(财团法人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 

        乙方 协办单位(财团法人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 

立保证与同意书人： 

本人姓名     

身分证字号

／护照号码 

    

本人签名     

本人盖章     

法定代理人

签章 

    

法定代理人

身分证字号

／护照号码 

    

注：1. 20 岁以下未成年应请所有法定代理人签章。 

    2.上述表格若不敷使用时，请自行复制使用。每一团队的所有参赛者，皆须逐一

亲签。 

 

2 0 1 4 年   月   日 


